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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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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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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告

人
：

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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廷
臺

中
科

技
大

學
保

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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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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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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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
車

竊
盜

免
折

舊
附

約
會

誘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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嗎
?

酒
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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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約
是

否
會

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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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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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對
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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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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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
險

同
業

間
存

在
對

稱
或

不
對

稱
學

習
?充

分

資
訊

市
場

實
證

分
析

分
享

議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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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12

經
濟

論
文

01
汽

車
竊

盜
免

折
舊

附
約

會
誘

發
道

德
危

險
嗎

?

Pa
ge
.4

汽
車

竊
盜

險
免

折
舊

條
款

會
誘

發
道

德
危

險
嗎

?

研
究

動
機

✦

D
io

nn
e

an
d

G
ag

ne
(2

00
2)

以
加

拿
大

魁
北

克
省

的
汽

車
保

險
資

料
討

論
重

置
成

本
附

約
會

誘
發

逆
選

擇
、

事
前

道
德

危
險

或
事

後
道

德
危

險
?

該
文

透
過

特
殊

的
汽

車
失

竊
時

點
以

及
失

竊
型

態
(全

損
或

分
損

)來
驗

證
重

置
成

本
附

約
究

竟
會

誘
發

哪
種

型
態

的
資

訊
不

對
稱

問
題

?

逆
選

擇
(a

d
ve

rs
e 

se
le

ct
io

n)
✦

高
風

險
者

會
有

較
強

的
動

機
購

買
較

高
額

的
保

障
，

汽
車

竊
盜

險
的

逆
選

擇
是

指
居

住
在

汽
車

失
竊

率
較

高
的

區
域

，
會

有
更

強
的

誘
因

加
保

重
置

成
本

附
約

，
所

以
重

置
成

本
保

單
若

在
每

個
保

單
月

份
的

全
損

與
分

損
失

竊
率

均
高

於
實

際
現

金
價

值
保

單
，

就
意

謂
著

逆
選

擇
存

在
。



Pa
ge
.5

事
前

道
德

危
險

(e
x-

an
te

 m
or

al
 h

az
ar

d
) 

✦

汽
車

竊
盜

險
免

折
舊

條
款

會
誘

發
道

德
危

險
嗎

?

購
買

高
保

障
的

被
保

險
人

會
有

較
低

的
誘

因
防

範
事

故
發

生
，

所
以

高
保

障
保

單
會

導
致

較
高

的
事

故
發

生
率

。
因

此
，

當
重

置
成

本
保

單
在

保
單

到
期

前
有

較
高

的
全

損
失

竊
率

與
分

損
失

竊
率

，
就

可
說

明
被

保
險

人
隨

著
保

險
期

間
的

經
過

，
將

逐
漸

降
低

對
汽

車
的

失
竊

防
護

，
此

現
象

可
說

明
事

前
道

德
危

險
存

在
。

事
後

道
德

危
險

(e
x-

p
os

t 
m

or
al

 h
az

ar
d

) 
✦

購
買

高
保

障
導

致
的

保
險

詐
欺

行
為

。
因

為
只

有
被

保
險

人
本

人
知

道
保

單
何

時
到

期
，

所
以

當
重

置
成

本
保

單
在

保
單

到
期

前
相

較
於

實
際

現
金

價
值

保
單

僅
存

在
較

高
的

全
損

失
竊

率
，

此
現

象
可

以
證

明
是

被
保

險
人

的
詐

欺
行

為
。

Pa
ge
.6

D
io

nn
e 

an
d

 G
ag

ne
 (

20
02

)的
研

究
想

法


汽

車
失

竊
時

點

分
為

保
單

初
期

與
保

單
末

期


汽

車
失

竊
型

態

分
為

全
損

理
賠

與
分

損
理

賠

研
究

假
設

逆
選

擇

事
前

道
德

危
險

事
後

道
德

危
險

D
io

nn
e 

an
d

 G
ag

ne
 (

20
02

)的
研

究
結

果
證

明
重

置
成

本
保

單
會

導
致

被
保

險
人

的
投

機
性

詐
欺

若
重

置
成

本
保

單
相

較
於

實
際

現
金

價
值

保
單

在
保

單
初

期
與

保
單

末
期

皆
存

在
較

高
的

全
損

理
賠

率
與

分
損

理
賠

率
，

可
證

明
逆

選
擇

存
在

。

若
重

置
成

本
保

單
相

較
於

實
際

現
金

價
值

保
單

僅
在

保
單

末
期

存
在

較
高

的
全

損
理

賠
率

與
分

損
理

賠
率

，
可

證
明

事
前

道
德

危
險

存
在

。

若
重

置
成

本
保

單
相

較
於

實
際

現
金

價
值

保
單

僅
在

保
單

末
期

存
在

較
高

的
全

損
理

賠
率

，
可

證
明

事
後

道
德

危
險

存
在

，
此

現
象

亦
為

被
保

險
人

投
機

性
詐

欺
行

為
。

Pa
ge
.7

延
伸

的
想

法

☛ ☛ ☛

台
灣

汽
車

竊
盜

險
的

免
折

舊
條

款
也

同
樣

會
導

致
事

後
道

德
危

險
嗎

?

倘
若

台
灣

竊
盜

險
保

單
也

存
在

事
後

道
德

危
險

，
此

現
象

在
甚

麼
群

體
會

更
明

顯
?

本
文

以
台

灣
汽

車
竊

盜
保

險
為

例
，

透
過

分
別

驗
證

前
十

一
個

保
單

月
份

與
最

後
一

個
保

單
月

份
的

理
賠

率
，

吾
人

發
現

重
置

成
本

保
單

在
最

後
一

個
保

單
月

份
的

理
賠

率
確

實
顯

著
高

於
實

際
現

金
價

值
保

單
，

證
實

重
置

成
本

保
單

的
設

計
確

實
會

誘
發

道
德

危
險

。

核
保

意
涵

:
被

保
險

汽
車

的
特

徵
與

投
保

人
特

徵
是

引
發

道
德

危
險

的
根

源
，

特
別

是
國

產
車

70
-7

9.
9

萬
元

的
被

保
險

汽
車

、
前

兩
年

新
車

以
及

18
-2

9歲
的

被
保

險
人

存
在

較
嚴

重
的

道
德

危
險

問
題

。
同

時
，

透
過

研
擬

的
核

保
政

策
，

本
文

實
證

也
發

現
可

有
效

的
控

制
道

德
危

險
問

題
。

Pa
ge
.8

02
酒

償
險

附
約

是
否

會
誘

發
訊

息
不

對
稱

問
題
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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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
ge
.9

酒
償

險
附

約
的

銷
售

在
實

務
界

一
直

反
應

兩
極

存
在

支
持

方
與

反
對

方
，

觀
點

如
下

:

酒
償

險
附

約
的

爭
議

支
持

方
:

車
禍

受
害

人
及

其
家

屬
為

酒
償

險
的

受
益

者
，

因
被

保
險

人
加

保
酒

償
險

，
車

禍
受

害
人

才
能

在
被

保
險

人
酒

駕
的

情
況

下
獲

得
保

障
。

反
對

方
:

酒
償

險
附

約
存

在
嚴

重
的

訊
息

不
對

稱
問

題
，

尤
其

逆
選

擇
現

象
是

顯
而

易
見

的
，

因
為

只
有

酒
後

會
駕

車
的

被
保

險
人

才
有

加
保

酒
償

險
的

需
求

。
另

一
訊

息
不

對
稱

的
問

題
是

酒
償

險
也

可
能

導
致

道
德

危
險

，
例

如
平

時
有

飲
酒

習
慣

的
被

保
險

人
，

在
有

酒
償

險
的

保
障

下
，

可
能

提
高

其
酒

後
駕

車
的

可
能

性
，

並
導

致
車

禍
事

故
率

的
提

高
。

由
此

可
知

，
酒

償
險

附
約

的
設

計
可

能
導

致
保

險
市

場
的

逆
選

擇
或

道
德

危
險

等
問

題
。

Pa
ge
.1
0

倘
若

存
在

上
述

問
題

，
20

13
年

6月
修

正
刑

法
18

5條
之

3，
對

於

酒
駕

標
準

與
公

共
危

險
罪

標
準

採
取

更
嚴

格
的

方
式

，
能

否
有

效
抑

制
逆

選
擇

與
道

德
危

險
?

本
文

研
究

目
的 1

2

3

酒
償

險
附

約
是

否
會

誘
發

逆
選

擇
與

道
德

危
險

?

逆
選

擇
現

象
顯

而
易

見
，

但
道

德
危

險
存

在
嗎

?

Pa
ge
.1
1

項
目

20
13
年
6月

刑
法
未
修
法
前

20
13
年
6月

刑
法
修
法
後

酒
駕
標
準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超
過
每
公
升
0.
25
毫
克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達
每
公
升
0.
15
毫
克

公
共
危
險
罪
標
準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達
每
公
升
0.
55
毫
克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達
每
公
升
0.
25
毫
克

強
制
險
理
賠
標
準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每
公
升
0.
25
以
下
毫
克

強
制
險
理
賠
且
不
追
償
，
但
達
每
公
升
0.
25

毫
克
以
上
者
，
則
會
理
賠
後
向
被
保
險
人
代

位
求
償
。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每
公
升
0.
15
以
下
毫

克
強
制
險
理
賠
且
不
追
償
，
但
達
每
公

升
0.
15
毫
克
以
上
者
，
則
會
理
賠
後
向
被

保
險
人
代
位
求
償
。

任
意
第
三
人
責
任

險
理
賠
標
準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每
公
升
0.
25
以
下
毫
克

者
，
任
意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會
理
賠
，
超
過

0.
25
毫
克
者
不
予
理
賠
。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每
公
升
0.
15
以
下
毫

克
者
，
任
意
第
三
人
責
任
險
會
理
賠
，

超
過
0.
15
毫
克
以
上
者
不
予
理
賠
。

任
意
險
附
加
酒
償

險
理
賠
標
準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每
公
升
0.
25
-0
.5
5毫

克
者
，
酒
償
險
會
理
賠
且
不
追
償
，
但
超
過

0.
55
毫
克
者
仍
會
理
賠
但
會
向
被
保
險
人
代

位
求
償
。

吐
氣
所
含
酒
精
濃
度
每
公
升
0.
15
-0
.2
5毫

克
者
，
酒
償
險
會
理
賠
且
不
追
償
，
但

超
過
0.
25
毫
克
者
仍
會
理
賠
但
會
向
被
保

險
人
代
位
求
償
。

酒
駕

、
公

共
危

險
罪

與
各

險
種

理
賠

標
準

於
刑

法
修

正
前

後
之

比
較

Pa
ge
.1
2

本
文

做
法

假
說

一
: 加

保
酒

償
險

的
被

保
險

人
應

較
僅

投
保

任
意

第
三

人
責

任
險

的
被

保
險

人
有

較
高

的
酒

駕
肇

事
率

。

☛
驗

證
酒

償
險

附
約

是
否

會
誘

發
逆

選
或

道
德

危
險

☛
刑

法
修

正
能

否
抑

制
逆

選
擇

或
道

德
危

險

假
說

二
: 刑

法
修

正
後

，
嚴

格
的

公
共

危
險

罪
標

準
與

處
以

較
重

的
刑

責
能

有
效

抑
制

酒
償

險
可

能
誘

發
的

逆
選

擇
或

道
德

危
險

。



Pa
ge
.1
3

研
究

結
果

酒
償

險
附

約
的

設
計

會
誘

發
逆

選
擇

或
道

德
危

險
嗎

?

研
究

發
現

加
保

酒
償

險
附

約
的

保
單

相
較

於
未

加
保

之
保

單
確

實
有

較
高

的
酒

駕
肇

事
率

，
結

果
證

實
酒

償
險

附
約

的
設

計
確

實
會

誘
發

逆
選

擇
即

道
德

危
險

。

修
正

刑
法

18
5條

之
3能

抑
制

逆
選

擇
或

道
德

危
險

嗎
?

提
高

酒
駕

及
公

共
危

險
罪

標
準

，
並

加
重

酒
駕

刑
責

後
，

能
達

到
抑

制
酒

償
險

附
約

誘
發

的
資

訊
不

對
稱

問
題

。

延
續

的
後

續
研

究

刑
法

修
正

主
要

能
抑

制
道

德
危

險
而

非
逆

選
擇

。

Pa
ge
.1
4

B
ec

ke
r 

(1
96

8)
指

出
，

當
犯

罪
者

預
期

其
犯

罪
利

益
大

於
其

犯
罪

成
本

時
，

就
可

能
引

發
犯

罪
行

為
。

要
杜

絕
或

降
低

犯
罪

行
為

必
須

課
以

適
當

的
強

制
性

處
罰

。
然

而
對

於
處

以
加

重
之

罰
則

能
否

達
到

抑
制

犯
罪

行
為

，
仍

有
不

同
的

見
解

。

研
究

意
涵

支
持

方
觀

點
對

於
觸

犯
法

律
者

，
採

取
強

制
性

作
為

或
提

高
罰

則
能

有
效

降
低

犯
罪

率
(L

ev
it

t,
 1

99
7;

 M
cC

ra
ry

, 2
00

2;
 

Ev
an

s 
an

d
 O

w
en

s,
 2

00
7;

 
D

ea
ng

el
o

an
d

 H
an

se
n,

 2
01

4;
 

H
an

se
n,

 2
01

5)
。

反
對

方
觀

點
採

用
嚴

格
的

處
罰

方
式

無
法

降
低

犯
罪

率
(C

he
n 

an
d

 S
ha

p
ir

o,
 2

00
7;

 D
ra

g
o,

 
G

al
b

ia
ti

an
d

 V
er

to
va

, 2
01

1)
。

本
文

結
果

支
持

提
高

公
共

危
險

罪
之

標
準

與
加

重
酒

駕
刑

責
能

提
升

被
保

險
人

的
犯

罪
成

本
，

達
到

抑
制

酒
駕

之
行

為
，

同
時

亦
可

提
供

政
府

研
擬

防
治

酒
駕

政
策

之
意

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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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
對

稱
或

不
對

稱
學

習
?

-充
分

資
訊

市
場

之
實

證
分

析

20
20

TR
IA

Pa
ge
.1
6

研
究

動
機 A

ke
rl

of
(1

97
0)

文
中

所
提

出
的

資
訊

不
對

稱
理

論
，

被
認

為
是

眾
多

研
究

訊
息

經
濟

文
獻

裡
的

經
典

之
作

，
資

訊
不

對
稱

係
指

在
交

易
過

程
中

，
一

方
擁

有
優

勢
的

資
訊

，
另

一
方

則
處

於
弱

勢
資

訊
，

所
衍

生
的

交
易

問
題

。

驗
證

訊
息

不
對

稱
的

文
獻

中
，

有
一

部
分

文
獻

聚
焦

在
不

對
稱

學
習

理
論

的
討

論
。

不
對

稱
學

習
理

論
係

指
賣

方
藉

由
續

期
的

交
易

過
程

，
可

掌
握

相
較

於
市

場
競

爭
者

的
優

勢
資

訊
，

並
享

有
更

高
的

利
潤

。

勞
動

市
場

(W
al

d
m

an
,1

98
4;

G
re

en
w

al
d

,1
98

6)
員

工
的

能
力

可
區

分
為

公
開

資
訊

與
非

公
開

資
訊

，
公

開
資

訊
，

如
教

育
程

度
、

學
業

成
績

等
；

非
公

開
資

訊
則

只
能

在
員

工
工

作
期

間
觀

察
，

如
團

隊
精

神
、

抗
壓

性
、

工
作

效
率

、
態

度
等

。
隨

著
員

工
在

職
期

間
增

長
，

雇
主

比
外

部
雇

主
擁

有
更

多
非

公
開

資
訊

，
進

而
分

辨
出

工
作

能
力

佳
的

員
工

。



Pa
ge
.1
7

研
究

動
機 借

貸
市

場
(S

ha
rp

e,
19

90
;R

aj
an

,1
99

2)
銀

行
隨

著
貸

款
期

間
經

過
可

藉
重

複
借

款
之

貸
款

人
，

得
到

其
他

銀
行

沒
有

的
資

訊
，

使
原

放
款

銀
行

產
生

市
場

力
量

，
較

其
他

競
爭

銀
行

有
能

力
分

辨
信

用
良

好
的

貸
款

人
。

保
險

市
場

(K
un

re
ut

he
r

an
d

Pa
ul

y,
19

85
;N

ils
se

n,
20

00
)

若
保

險
同

業
間

存
在

資
訊

不
對

稱
，

則
保

險
人

隨
著

承
保

續
期

契
約

經
驗

愈
豐

富
，

將
可

獲
得

相
較

於
市

場
競

爭
者

的
資

訊
優

勢
，

保
險

人
對

於
轉

保
契

約
無

法
取

得
被

保
險

人
的

完
整

資
訊

，
故

承
保

續
期

契
約

相
較

於
轉

保
契

約
可

獲
得

較
高

的
利

潤
。

Pa
ge
.1
8

市 場 的 應 用

不 對 稱 學 習 理 論 於 保 險

C
oh

en
(2

01
2)

以
沒

有
資

訊
分

享
制

度
的

以
色

列
汽

車
保

險
市

場
為

例
，

討
論

保
險

公
司

因
無

法
取

得
轉

保
者

先
前

的
理

賠
資

料
，

致
使

轉
保

者
可

能
隱

藏
其

風
險

資
訊

，
故

對
於

續
保

業
務

，
保

險
公

司
享

有
相

較
於

同
業

的
優

勢
資

訊
，

並
可

藉
由

續
保

契
約

來
獲

取
較

高
的

利
潤

。

C
oh

en
(2

01
2)

以
沒

有
資

訊
分

享
制

度
的

以
色

列
汽

車
保

險
市

場
為

例
，

討
論

保
險

公
司

因
無

法
取

得
轉

保
者

先
前

的
理

賠
資

料
，

致
使

轉
保

者
可

能
隱

藏
其

風
險

資
訊

，
故

對
於

續
保

業
務

，
保

險
公

司
享

有
相

較
於

同
業

的
優

勢
資

訊
，

並
可

藉
由

續
保

契
約

來
獲

取
較

高
的

利
潤

。

本
文

延
續

C
oh

en
(2

01
2)

與
Sh

i
an

d
Zh

an
g

(2
01

6)
的

研
究

脈
絡

，
探

究
在

台
灣

汽
車

保
險

市
場

的
資

訊
分

享
制

度
能

否
提

供
保

險
公

司
充

足
資

訊
，

亦
即

保
險

同
業

間
究

竟
是

存
在

資
訊

對
稱

或
不

對
稱

現
象

?學
習

效
果

仍
然

存
在

嗎
?

Pa
ge
.1
9

保
險
市
場

以
色
列

新
加
坡

台
灣

同
業
間
有
無
資
訊
分
享

制
度

無
有

有

資
訊
分
享
制
度
內
涵

因
無
資
訊
分
享
制
度

故
轉
保
者
的
過
去
肇

事
紀
錄
為
自
我
陳
述

保
險
公
司
只
能
透
過

N
C
D
制
度
查
詢
投
保
者

的
肇
事
紀
錄
點
數
，
無

法
取
得
投
保
者
過
往
投

保
車
輛
的
保
單
內
容
、

理
賠
次
數
與
理
賠
金
額

保
險
公
司
可
透
過
關
貿
網
路

查
詢
投
保
者
所
有
投
保
車
輛

的
保
單
內
容
、
理
賠
次
數
與

理
賠
金
額
。

肇
事
紀
錄
加
計
點
數

保
險
公
司
針
對
轉
保

者
的
自
我
陳
述
紀
錄

與
以
加
減
費
調
整
。

採
計
過
去
一
年
資
料
，

無
肇
事
減
0.
1，

每
肇

事
一
次
加
0.
1，

最
高

加
到
0.
5。

採
計
過
去
三
年
資
料
，
無
肇

事
減
0.
2，

肇
事
一
次
不
加

不
減
，
肇
事
兩
次
加
0.
2，

餘
則
類
推
。

被
保
險
人
風
險
資
訊
揭

露
程
度

弱
適
中

強

台
灣

、
新

加
坡

與
以

色
列

汽
車

保
險

市
場

資
訊

分
享

制
度

之
比

較
Pa
ge
.2
0

保
險

人
在

轉
保

者
與

續
保

者
間

是
否

存
在

不
同

的
承

保
資

訊
，

並
反

應
在

不
同

的
獲

利
能

力

轉
保

者
與

續
保

者
與

保
險

人
利

潤
率

分
析

承
保

經
驗

的
積

累
，

可
提

供
保

險
人

更
多

被
保

險
人

過
往

的
投

保
及

理
賠

紀
錄

資
訊

承
保

經
驗

與
保

險
人

的
利

潤
率

分
析

由
於

高
風

險
者

雖
然

會
被

課
徵

較
高

額
的

保
費

，
但

也
會

有
較

高
的

賠
款

成
本

被
保

險
人

風
險

程
度

與
保

險
人

的
利

潤
率

分
析

一
三

二

研
究

目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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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1
:

H4
:

H2
:

H5
:

H3
:若

台
灣

資
訊

分
享

制
度

能
提

供
保

險
公

司
對

投
保

者
充

足
的

風
險

資
訊

，
則

保
險

公
司

承
保

續
期

業
務

及
轉

保
業

務
的

獲
利

性
應

無
差

異
。

若
台

灣
資

訊
分

享
制

度
僅

能
提

供
保

險
公

司
對

投
保

者
部

分
的

風
險

資
訊

，
則

保
險

公
司

承
保

續
期

業
務

的
獲

利
性

應
高

於
轉

保
業

務
。

隨
著

保
險

公
司

的
承

保
經

驗
愈

豐
富

，
其

獲
利

性
愈

高
。

若
獎

懲
制

度
能

發
揮

功
能

，
則

保
險

公
司

透
過

承
保

經
驗

而
提

高
的

獲
利

性
，

不
會

因
承

保
高

風
險

者
的

保
單

而
降

低
。

若
獎

懲
制

度
無

法
發

揮
功

能
，

則
保

險
公

司
透

過
承

保
經

驗
而

提
高

的
獲

利
性

，
會

因
承

保
高

風
險

者
的

保
單

而
降

低
。

研
究

假
說

Pa
ge
.2
2

不
對

稱
學

習
理

論
為

保
險

人
藉

由
續

保
契

約
，

取
得

市
場

其
他

競
爭

者
無

法
掌

握
的

風
險

資
訊

，
進

而
以

優
勢

資
訊

獲
取

較
高

的

利
潤

。
本

文
，

延
續

C
oh

en
(2

01
2)

與
Sh

ia
nd

Zh
an

g
(2

01
6)

之
研

究
脈

絡
，

以
資

訊
分

享
制

度
更

為
完

善
的

台
灣

汽
車

保

險
市

場
進

行
驗

證
，

實
證

結
果

顯
示

，
台

灣
的

資
訊

分
享

制
度

能
提

供
保

險
人

充
足

資
訊

，
故

保
險

人
間

不
存

在
資

訊
不

對
稱

。

在
資

訊
分

享
制

度
下

，

保
險

同
業

間
存

在
資

訊

對
稱

現
象

。

台
灣

車
體

損
失

險
於

保

險
同

業
間

存
在

對
稱

學

習
現

象
。

風
險

程
度

較
高

的
被

保

險
人

雖
然

須
繳

付
較

高

的
保

費
，

但
因

有
較

高

的
賠

款
金

額
，

且
賠

款

增
加

的
幅

度
要

大
於

肇

事
加

費
的

幅
度

所
致

。

綜
上

所
述

，
不

對
稱

學

習
理

論
只

建
立

在
資

訊

未
能

充
分

揭
露

的
保

險

市
場

中
，

在
資

訊
分

享

制
度

完
善

的
台

灣
保

險

市
場

未
能

成
立

。

研
究

結
果

Pa
ge
.2
3


汽

車
竊

盜
險

附
加

零
配

件
被

竊
損

失
險

附
約

是
否

存
在

道

德
危

險
問

題
?


超

額
責

任
險

的
逆

選
擇

問
題

分
析


汽

車
保

險
多

元
行

銷
通

路
的

獲
利

性
分

析

目
前

進
行

中
的

研
究

Pa
ge
.2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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